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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税收及税制结构在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税收总量保
持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税制结构来刺激居民消费。从异质性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异质性消费者无

法实现跨期最优，导致其效用函数不同。这意味着同样一单位减税额会造成不同消费者最优消费水平的不同变动。

本文以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政策节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计

算居民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数值，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制结构的调整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实施

前后居民消费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１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并且刺激效果对不同类型的家

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调节税制结构的过程中，需在居民整体税负水平保持稳定或者

逐步下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税制结构良性发展的同时兼顾居民消费的增长。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　税制结构　居民消费　异质性消费者　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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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税制体系

改革应着眼于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１］另一方

面，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传统的财政政策体系中，税收以

及税制结构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扩大消费尤其是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会造成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居民消费水

平的下降，所以从整体来看税收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应当是负相关关系。但是，作为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

入形式和来源，税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何在保证政府税收水平维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税制结构

来刺激居民消费并最终实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就成为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政策节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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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消费数据计算居民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数值，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制结构的调整为切入点，研

究政策实施前后居民消费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１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尤其显著促进了食品及在外就餐、衣着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异质性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改

革显著促进了年轻群体、受教育程度高以及城镇家庭的消费支出。本文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

制度，优化税制结构，构建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减轻消费者负担的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研究背景与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计量

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减税政策作为一个国家最典型的财政政策，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国外学

者主要是以中短期的减税或税收返还政策作为切入点，研究其是否有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生命周期与永

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会在其生命周期内平滑各期收入以达到各期消费效用最大化。因此，暂时性的减税

并不会直接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刺激作用。如夏皮罗和斯莱姆罗德（Ｓｈａｐｉｒｏ＆Ｓｌｅｍｒｏｄ，２００３）通过实地
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只有２１．８％的家庭会消费这些税收返还，减税政策并不会使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随之
提高，相反可能会更低［２］。然而，也有部分实证结果并不支持上述理论及研究。如阿加瓦尔等（Ａｇａｒｗａ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使用消费者信用卡账户的数据分析２００１年美国联邦所得税退税的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
现，起初消费者会将部分退税款储蓄起来，用于偿还信用卡账单和负债，但不久之后他们的消费便开始增

加，尤其对于那些最初最有可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支出增加最多，而对于那些不受流动

性约束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将所退税额更多地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消费［３］。类似地，约翰逊等（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以美国２００１年的个税减税法案为例，发现税收返还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于流动性
财富相对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家庭，刺激消费效果最明显［４］。鲍等人（Ｂａ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发现，家庭在收
到税收返还后，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消费都急剧增长，然后迅速衰退，表现出短视行为［５］。

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税制改革大多是长期的减税政策，理论上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应当更为显

著。在测算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所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方面，王鑫和吴斌珍（２０１１）利用大中型城市的
季度数据对２００６年的个税改革进行研究，发现个税改革会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并且居民消费的增加量要大
于当年税收减免额［６］。汪伟等（２０１３）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农村税费改革，发现税费改革对农村居民的消
费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并且在全面免除农业税后表现出更强的持续性［７］。徐润和陈斌开（２０１５）利用 ＣＦＰＳ
微观面板数据对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进行研究，同样发现减税政策显著提高了工薪阶层的消费［８］。

部分学者研究了税收的收入分配效应。郭庆旺和吕冰洋（２０１１）研究发现，税收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
应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替代效应改变了税前要素收益率，而收入效应改变了税后要素收益率［９］。岳希明等

（２０１２）从收入分配效应角度对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进行了分析，发现税收改革减轻了低收入者的个税
负担［１０］。徐建炜等（２０１３）利用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考察１９９７年以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表明，
个人所得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１１］。

可以发现，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以直接税为主体即直接税占比较高的税制结构是比较良好的税制结

构，因为直接税是通过工资性收入或者财产性收入直接向个人征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等

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直接税作为居民比较容易直观感受到的税种，如果通过贸然提高个人所

得税税负来增加直接税占比，反而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与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相

比，居民总体税负水平的变动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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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周克清（２０１２）、李香菊等（２０１５）、余英和俞成锦（２０１６）发现总体上
中国间接税比重偏高，这样的税制结构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１２－１４］。廖信林等（２０１５）发现相比税制
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税负水平的增加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１５］。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运用微观家庭调查数据测算出居民实际承担的间

接税，并考虑个人所得税，从而构建了一个税制结构比例；第二，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Ｄ）法分析税制结构变动对
居民消费的影响；第三，区分了异质性消费者，研究同样的税制结构变化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影响。

　　三、研究背景与理论分析

从１９８０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来，中
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立法至今一共经历了７次重要修正。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也不断提高，超额累进税率级距和级次也不断进行调整。此外，还设立了个人所得税多项专项附加扣除。

从２０１１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来看，与之前相比较，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变化主要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由２０００元提高至３５００元，税率累进级次由９级减少到７级，级距和税率均做了相应的调整。

计算和对比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前后工薪收入者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得出：此次改革后
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到８０００元区间的纳税人所减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月收入超过
８０００元到１２５００元的纳税人获益最大，每月可少缴４８０元个人所得税额并且减税额保持不变；月收入超过
１２５００元到２２０００元的纳税人减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月收入超过２２０００元到
３８５００元的纳税人减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降低到５元并维持不变；月收入超过３８５００元的纳税人减少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额继续降低，直到月收入增加至３８６００元时，达到纳税人税负减少的月收入阈值，对于月收
入大于这一阈值的纳税人来说，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表现为增税的效应。

由此可见，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减轻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个税负担。同时，由于级距级次以及每级税率

的调整，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税负明显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更有利于调节收入

再分配，这可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消费经济理论出发，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居民会将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因

此，消费水平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一般来讲，个人所得税征收越高，直接税占比越高，居民税收

负担就越重，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就会越低，由于预算约束导致其消费水平就会越低。相对于根据收入水

平征收的直接税而言，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多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给居民，不利于收入

分配公平。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将更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此外，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有重

要的影响，当居民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而无法平滑其未来的消费时，个人所得税改革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减

缓家庭面临的短期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其消费支出。

从价格理论出发，在中国复税制体系中，按税收负担能否转嫁，税收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大部分。

其中，直接税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所得税，而间接税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消费税和增值税。间接税是一种

可以转嫁的税种，营业税、增值税等间接税往往会通过价格渠道转嫁到商品价格中，导致商品价格升高，进

而转嫁给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一般而言，消费者只会感知到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不会具体感知到其承担的

转嫁过来的间接税税负的变化。而直接税作为一种直接向公民征收的税种，因其有无法转嫁的特点，消费

者对其征收数额的变动会更加敏感。因此，研究直接税占比幅度的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探究税负水平以及税

制结构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合理的税制结构应该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１６－１７］。因为间接税会通过价格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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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转嫁到商品中，而同一种商品定价相同，商品并不会区分其购买的消费者，所有购买同样商品的消费者无

论收入高低都要承担同样的间接税税负。而直接税因为无法被转嫁，所以可以按照居民收入进行征收。因

此，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更有利于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公平。

但是，由于直接税直接向公民征收的特性，使得消费者比较容易感知到其变动。当调节直接税占比幅度时，

如果贸然地提高直接税的征收，会使消费者明显感受到税负水平的提高，从而对其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

应，导致居民消费水平显著下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如何在保证居民消费水平稳步上升的前提

下调节直接税占比使其更有利于社会公平便成了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

　　四、计量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计量模型

为了测算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应，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Ｃｉｔ＝α０＋α１ｔｉｍｅｉｔ＋α２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α３（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
ｎ

ｋ＝７
αｋＸｋ，ｉｔ＋μｉ＋μｔ＋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年消费支出Ｃｉｔ。ｔｉｍｅｉｔ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时间虚拟变量，其系数代表了改革实
施前后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如果年份为２０１２年，ｔｉｍｅ记为１；如果年份为２０１０年，ｔｉｍｅ记为０。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为个
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虚拟变量，其系数代表了受改革冲击家庭与未受改革冲击家庭间被解释变量的差异，

如果家庭受到改革冲击，则为实验组家庭样本，ｔｒｅａｔｅｄ记为１；如果家庭未受到改革冲击，则为控制组家庭样
本，ｔｒｅａｔｅｄ记为０。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ｄ为时间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交互项，其系数代表了此次改革对居民消费
的净影响。Ｘｋ，ｉｔ表示影响居民消费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μｉ为个体效应；μｔ
为时间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在区分控制组和实验组方面，对于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前收入未达到起征标准的家庭，若改革后收入仍

未达到起征标准，则视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无明显影响，其直接税占比为０，并且两期保持不变，设置其为
控制组家庭。对于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后表现为减税效应的家庭，即直接税占比下降的家庭，设置为实验组

家庭。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和测算

本文利用《中国税务年鉴２０１３》和ＣＦＰＳ微观面板数据中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
１．个人所得税的测算
２０１１年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为课税单位，实行分项超额累进税制且按月征缴。以每月工薪所

得为例，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２）
其中，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税后工薪收入＋应纳税额－费用扣除标准 （３）
从而：

应纳税额＝［（税后工薪收入－费用扣除标准）×税率－速算扣除数］／（１－税率） （４）
２．间接税的测算
在测算间接税归宿方面，以往的文献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研究供需关系，在优化一般条件约

束下，建立包含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主要间接税的一般均衡模型［１８］；另一种是微观模拟法，该方法是在

设定税收转嫁假设的前提下，以微观行业税收结合家庭支出数据，进一步测算间接税归宿情况［１９］。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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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采用微观模拟的方法来测算间接税，在税收转嫁假设的设定上，采用间接税完全前转假设，即所

有包含在商品和服务中的间接税都由购买的消费者来承担。贝斯利和卢森（Ｂｅｓｌｅｙ＆Ｒｏｓｅｎ，１９９８）通过研究
美国销售税归宿，发现消费者承担了大多数商品的全部税负，有些商品甚至将税负超额转嫁给消费者［２０］。

而在测算中国间接税归宿研究中，聂海峰和刘怡（２０１０）［２１］、聂海峰和岳希明（２０１３）［２２］、张楠等（２０１９）［１９］均
采用了间接税税负前转嫁假设。这为本文采用的间接税税负全部前转提供了参考依据。

间接税前转假设意味着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征收的间接税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想要通过家庭支出测算

居民承担的间接税税负，首先需要测算家庭各项消费支出所承担的实际间接税税率。本文采用营业税、增

值税、消费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这五种税作为间接税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行测算分析①，考虑到税务机关

征收能力以及各项税收政策的影响，本文采用各项间接税的实际征收税率而非法定税率。

在计算间接税实际征收税率时，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估计间接税归宿的方法。增值税是对产品增加

值征收，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其他间接税则是对总产出进行征收，各部门总产出等于所

有投入价值加上全部承担的间接税。由于间接税前转假设，所以将《中国税务年鉴２０１３》中的各行业实际宏
观税收数据对应到《２０１２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４２个部门，将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按照其税基比例分摊
到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中。最终得到各部门实际增值税税率、消费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见表１）。

表１　各部门实际间接税税率 单位：％

行业 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行业 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农、林、牧、渔业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１．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１８．２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６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９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５．８５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３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６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金属矿采选业 ９．３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２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８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５．２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８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９．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７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９．８６８ ４．７２０ ０．０１１ 建筑业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 ２．９０９

纺织业 ７．７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０．４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３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１２．３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５．２８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１２．３３９ ０．８１８ ０．３１７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７．７５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２．６４３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３．８３４ ７．６７２ ０．０１３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

化学工业 ９．３８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房地产业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２２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７．４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７０５ ０．０００ ３．３４９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５．８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１３３ ０．０００ ６．０５４

金属制品业 １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教育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４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８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金融业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０ ５．３５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２．９９６ １．２８８ ０．０２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５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９．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１．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５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０．７７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７

９２

① 中国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全面开放营改增试点，从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本文采用的是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数据，当年仍存在营业税。因
此，需要计算行业营业税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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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各部门实际间接税税率后，将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和ＣＦＰＳ２０１２数据库中居民支出项与投入产出表４２个

部门进行匹配，若一项居民支出对应多个部门，通过《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中对居民支出的说明进行

识别与匹配，并根据对应部门的税基比例来确定所占权重。对于ＣＦＰＳ中的周度数据和月度数据，分别乘以

５２和１２，以此换算为年度数据。最终测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家庭消费项目及其对应投入产出部门比例

家庭消费项目 投入产出部门 比例 家庭消费项目 投入产出部门 比例

１．农林生产投入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０００ １５．日用品 纺织业 ０．０４８６

２．外出就餐费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０００ 化学工业 ０．１９７０

３．香烟酒水费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０．４７１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０７８３

批发及零售贸易业 ０．５２９０ 金属制品业 ０．０５８２

４．食品费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０．４７１０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０．６１８０

批发及零售贸易业 ０．５２９０ １６．商业医保支出 金融业 １．００００

５．邮电通信费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０．６４３０ １７．商业财保支出 金融业 １．０００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３５７０ １８．教育培训费 教育 １．００００

６．本地交通费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１．００００ １９．家电购置费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１２１８

７．水电费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３７５１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０．８７８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２２２５ ２０．文化娱乐支出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００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３８８１ ２１．彩票支出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００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１４３ ２２．旅游支出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０００

８．燃料费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３２８７ ２３．汽车购置费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０００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６５７９ ２４．其他交通工具

和通信工具购置费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７０８２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１３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２９１８

９．家具及其他耐

用品消费支出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０．０２８１ ２５．衣着消费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０．０９５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１１８３ 纺织业 ０．０６５９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０．８５３５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０．８３９０

１０．家庭雇工费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００００ ２６．取暖费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３７４８

１１．保健支出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２２１５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２２２３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６９１１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３８７７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００４１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１５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０８３２ ２７．居住支出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３６９５

１２．美容支出 化学工业 ０．２１７０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２１９１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０．６８０９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３８２２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０．１０２０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１５１

１３．物业费 房地产业 １．０００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１４１

１４．医疗支出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１．０００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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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各部门实际间接税税率和家庭消费项目及其对应投入产出部门比例后，便可测算出居民所承担

的实际间接税税额。具体计算方法为居民各项消费具体数据分别乘上对应的各投入产出部门比例再乘上

每个投入产出部门的各项间接税实际税率。最后，把所有消费项目的具体间接税数额进行加总，得到每户

居民最终所承担的实际间接税具体数额。

３．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可能影响家庭消费的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大方面共１１个变量。在个人层面，本文把

ＣＦＰＳ数据库中的家庭“主事者”定义为户主，并在对应年份的家庭成员库中获取其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

婚姻、身体健康状况等，对性别和婚姻，采取虚拟变量赋值的方式，女性赋值为１，男性为０；已婚赋值为１，未

婚、同居、离婚、丧偶均赋值为０；户主身体健康状况由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问题按照由不健康到健康（１到７评

分）来进行评测赋值。家庭层面选取工资性收入、金融资产、家庭负债、城乡、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教育年限

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城乡采取虚拟变量赋值的方式，城镇赋值为１，乡村为０；家庭规模是指调查问卷中“同

灶吃饭”的家庭人数。家庭成员数据库中记录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本文采用家庭人均教育年

限来测度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测度方法为：文盲／半文盲为０年，小学为６年，初中为９年，高中／中专／技

校为１２年，大专为１５年，本科为１６年，硕士为１９年，博士为２２年，分别把每个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加总，

然后，再除以家庭规模即为家庭的人均教育年限。

　　（三）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并且，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剔除家庭年消费支

出、家庭年收入最高和最低１％的极端样本。以２０１０年为基准，取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包含３０８０户家庭，共

６１６０个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３。

表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个数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家庭年消费／元 ３９８６０．６９０ ４０７７６．３２２ ０ ６２００００　　　　　 ６１６０

ｉｎｃｏｍｅ 家庭年收入／元 ５２３２９．８４１ ５９０４４．２９２ ４２ １５４８３００　　　　　 ６１６０

ｔａｘｒａｔｉｏ 家庭直接税占比 ０．０５６ ０．１４４ ０ ０．９７６ ６１６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 税收冲击 ０．４３６ ０．４９６ ０ １ ６１６０

ｆｓａｌａｒｙ 工资性收入／万元 ４．１６８ １３．２３２ ０ １０００ ６１６０

ｆｉｎａｓｓｅｔｓ 金融资产／万元 ３．５８１ １１．３８５ ０ ４４０ ６１６０

ｄｅｂｔ 家庭负债／万元 １．１６５ ５．３７０ ０ ２００ ６１６０

ｆａｍｉｌｙｓｉｚｅ 家庭规模 ３．９６２ １．５７９ １ １７ ６１６０

ｕｒｂａｎ 城乡 ０．６４６ ０．６５８ ０ １ ６１６０

ｅｄｕｙｅａｒ 家庭人均教育年限／年 ８．４１７ ３．１５７ ０ １８ ６１６０

ｈｅａｌｔｈ 户主健康程度 ５．５６６ １．０３６ １ ７ ６１６０

ａｇｅ 户主年龄 ４５．２６２ １１．８１３ １４ ９０ ６１６０

ｇｅｎｄｅｒ 户主性别 ０．５６５ ０．４９６ ０ １ ６１６０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户主婚姻状况 ０．９０２ ０．２９７ ０ １ ６１６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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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对前文的计量模型进行ＤＩＤ回归后得到表４①。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７５０７．５０４ ７５１０．６７６

（２０９２．８５８） （１９３２．０５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１５２５５．４０３ ４８０１．６５２

（９９５．７８４） （１１７５．１５４）

ｔｉｍｅ １５２１２．８０１ ９５９０．９２９

（１０１３．２１２） （１１０８．５４６）

常数项 ２３９５９．３９０ －９４４７．９３５

（４３８．５８６） （３９７２．３７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Ｒ２ ０．１０７ ０．２５５

　　注：列（１）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２）为加入家庭和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通过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２０１１年的个税改革所带来的税制结构的变动对居民年消费的影响是显著

为正的。由交互项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ｄ的系数可知，２０１１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使得家庭年消费提高了７５１０．７元。

平均来看，每个月消费支出提高约６００元。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居民个人所得税的税负，降低了直接税

在居民所承担的所有税负中的占比，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个

人所得税改革是一种持久性的财政政策，居民可以进一步预期未来的可支配收入会持续增长，这也可能进

一步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在控制变量上，户主特征方面，户主为男性、户主年龄越低、户主已婚、户主健康程度越高，其家庭的年

消费支出水平更高。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年收入越高、家庭工资性收入越高、家庭金融资产越高、家庭规

模越大、家庭平均教育年限越长以及家庭为城镇户口，其家庭的年消费水平越高。

　　（二）异质性分析

１．改革对家庭分项消费的影响

本文按照居民消费的传统八大类进行分组回归，进一步分析个人所得税改革具体是从哪些消费项目上

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２３

① 限于篇幅，具体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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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家庭分项消费的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
食品及

在外就餐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其他

ＤＩＤ １８６４．４５７ ２７８．８８３ ２２０．０２４ ４４２１．２１０ ３９６．８９５ ３９４．４２２ ７８６．３４８ ７３１．０７２

（６４０．８２９） （１５０．０９７） （２７４．９１８） （１１３２．７５５） （５５７．０１２） （２７３．７８６） （５５６．４６６） （６０２．５８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６１６０

Ｒ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５　

由回归结果可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家庭的各类消费均有正向影响。从具体消费类型来看，个人所得

税改革显著促进了家庭的食品及在外就餐、衣着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但对其他消费类型的促进

作用并不显著。具体解释为，当个人所得税改革发生后，居民所承担的个税税负降低，直接税在其承担的总

税负中占比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对于这些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更多倾向于投入到较为基础的

食品、衣着以及生活用品消费方面。这一结果也从侧面验证了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减轻了低中收入人

群的税收负担，此类人群因受自身财务状况的限制，消费结构以基础消费为主，当其税负减轻导致可支配收

入增加时，仍会延续其消费习惯，增加基础消费。

２．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

前文均是基于消费者同质性假设的分析，但消费者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财富等方面存在异

质性特征，异质性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函数存在差别，所以异质性消费者可能存在差异消费行为［２３－２４］。

本文从四个角度对异质性消费者进行了区分。第一，按照户主年龄是否大于６０岁进行划分，户主年龄

差异会从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习惯等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二，按照户主身体健康程度进行

划分，ＣＦＰＳ问卷调查中关于户主身体健康状况的调查按照由不健康到健康（１到７评分），本文设定评分大

于等于４的居民为身体健康居民，评分小于４的居民为身体非健康居民；第三，按照家庭平均教育年限进行

划分，按照家庭成员是否平均接受９年义务教育，即家庭平均教育年限是否大于等于９年进行区分；第四，按

照家庭城乡分布进行区分。分组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

变量
户主

年龄≥６０岁
户主

年龄＜６０岁
户主身体

健康

户主身体

非健康

家庭平均

教育年限≥９岁
家庭平均

教育年限＜９岁
城市 农村

ＤＩＤ ３１８２．４０６ ７８４５．４７５ １１１４８．９５０ ７２０３．５５８ ８７９８．４８８ ４２９６．９２７ ８６８２．２７７ ４０９７．６１５

（４６５５．２５９）（２０８３．７７７） （４２０５．４５０） （２１２３．７７３） （２７９５．９６２） （２５７６．７２２） （２４４９．０９８） （２９１９．６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７２６ ５４３４ ３８２０ ２３４０ ３２５８ ２９０２ ４１２６ ２０３４

Ｒ２ ０．３６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８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８　 ０．２６９　 ０．１９８　

对于户主年龄小于６０岁的家庭，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户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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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大于等于６０岁的家庭，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户主年龄小于６０岁的家庭其

工资性收入较高，较年轻的居民预期其未来的可支配收入会持续增长，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其家庭消费。

并且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比较超前，所以消费敏感性较强，当个人所得税改革导致其可支配收入上升时，会

将可支配收入更多地投入到家庭消费。而户主年龄大于６０岁的家庭，其个人收入大多来源于养老金，当

个人所得税改革发生后，其税负变动不明显，因而其消费变化并不显著。再者，由于户主年龄较大，未来

不确定性支出较多，更倾向于进行预防性储蓄，所以即使个人所得税改革使其可支配收入上升，老年人也

不会把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大量消费。

对于身体健康的居民，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家庭消费的提高影响更明显。而身体非健康的居民预期自

己未来将会有大额的医疗保健支出，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改革带来的消费增长并没

有健康居民明显。

对于家庭平均教育年限大于等于９年的居民，个税改革对其家庭消费的提高影响更明显。因为家庭平

均教育年限较高的居民，由于其受过良好的教育培养，其工作机会更好，工资性收入会更多。因此，个人所

得税改革作为一个正向的信号，会使他们预期自身的未来收入会增加更多，所以会对其当期的家庭消费产

生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城乡居民而言，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而对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

用并不显著。一方面，城乡居民存在较明显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城镇居民平均收入较高，消费的平均物

价水平也较高，所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更明显，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幅度较大，相对应地，消费的增长

幅度也较大。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的收入中占比较大，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更多来源是农业生

产和经营性收入，所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短面板固定效应 实验组（２０１０） 实验组（２０１２） ＰＳＭＤＩＤ 剔除上海和重庆样本

ｔａｘｒａｔｉｏ －０．９５１

（０．０８９）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３９６．７９５ ４３７．８４４ ４５０５．７４９ ５６７８．７０２

（４５７７．８０８） （６３９５．８２９） （２１７０．３１８） （２０３７．９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６１６０ ３５４０ ３５０６ ６１４４ ５２８６

Ｒ２ ０．２０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２

鉴于数据年份选取和数据的可得性，首先，本文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两年数据进行短面板回

归，以此来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豪斯曼（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本文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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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短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年消费取对数形式。从表７可以看出，主要解

释变量直接税占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直接税占比越高，会对家庭年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具体解释为，

因为直接税是直接对消费者进行征收，比较容易被消费者感知到，如果直接税上升导致直接税占比的提

升，会让消费者明显地感受到个人税负压力增强，同时也会导致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从而挤出家庭

消费。２０１１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正是通过起征点的提高以及级距税率的调整来切实降低中低收入居民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通过这次改革，居民所承担的直接税税负显著降低。与此同时，其直接税占比也会相

应降低，所以更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

结果是稳健的。

其次，由于个人所得税主要征收对象是参与工作的群体，征收内容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如果家庭

收入来源中没有工资性收入，那么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收入几乎不会产生影响，家庭消费也应该不受

影响。鉴于此，本文重新筛选样本，选取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没有工资性收入的样本作为实验组，分别就

这两年的样本作双重差分检验。一方面，由于２０１０年还没有实施改革，如果以 ２０１０年的样本进行估

计，预期结果应为不显著；另一方面，对于 ２０１２年没有工资性收入的样本，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其消费

的影响也应该是不显著。表７回归结果显示，实验组估计结果的交互项均不显著，与本文的预期是一

致的。

此外，倾向得分匹配法可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减少由控制组和实验组间的截面异质性导致的系统性偏

差，有效减小ＤＩＤ估计的偏误。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估计个人所得税

改革对消费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政策效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系数值为４５０５．７４９元。这进一

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进行政策唯一性检验。在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中，可能会存在除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之外的

其他政策变动因素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换言之，在选取的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的调查时间跨度中，可能

并非仅有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这单一政策变动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导致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会出现

偏差。所以，需要进一步构建一个政策唯一性检验来排除其他政策带来的影响。而除了本文所研究的

个人所得税改革，在调查时间跨度中所发生的其他税收政策变动主要有 ２０１２年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政

策，所以为了排除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对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受到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

影响的上海和重庆这两个直辖市的所有家庭样本数据，重新进行 ＤＩＤ回归估计。可以发现个人所得

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由此证明居民消费的变化是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的影

响，而并非受到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等其他税收政策的影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匹配《中国税务年鉴２０１３》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测算家庭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

家庭承担的商品间接税，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Ｄ）方法实证检验了２０１１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

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个人所得税改革导致居民实际税收负担整体降低，税负结构发生变动，可支配

收入增加，从而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促进了家庭的食品及在外就

餐、衣着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第三，相比年老、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样本，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促

进了年轻群体、受教育程度高以及城镇家庭的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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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政府在保证税收总

量的前提下，在调节税制结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合理调整居民整体税负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

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通过改革使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直接税税负水平下降，构建有

利于减轻消费者负担的税收制度。这样既能调节税制结构向更良性发展，也能同时兼顾居民消费的增

长。此外，在税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还应重视税制改革对不同群体消费的影响，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

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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